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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九条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能源主管部门可根据本细

则，制定适应本区域实际的具体措施，并参照本细则开展离网型

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备案管理等工作。

第四十条 2025 年 1 月 23 日前已备案且于 2025 年 5 月 1

日前并网投产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仍按原有政策执行。根据

《山东省 2025 年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行动方案》文件精神，2025

年 4 月 21 日前已经备案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，年自发自用

电量可不做比例要求，之后备案的项目按本细则执行。

第四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本细

则施行前制定的相关规定与本细则不符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实施

期间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7 日印发


